附件二：

 申报住房公积金补贴所需相关证明材料

温馨提醒：以下材料需扫描提交至“住房公积金补贴申报系统”。
1.《浙江大学教职工个人享受住房公积金补贴申请表》（1份，网上申报系统已开通，请登陆系统填写完整后打印）。
2. 《浙江省省直单位职工家庭住房及补贴情况具结书》（1份，见附表1）。
3. 本人及配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各1份）。
4. 本人及配偶户口本首页（有杭州市公安局专用章并有房屋地址的）及内页复印件（各1份，我校集体户口的首页不需复印）。
5. 婚姻状况证明。结婚人员须提供结婚证书复印件（1份）；单身人员（含未婚人员、离异后未再婚人员、丧偶人员）须填写单身证明具结书（1份，见附表2《单身申明具结书》）；离异人员（含离异后已再婚人员）须出具离婚判决书或协议书（1份）。
6.下列情况还需提供住房方面的证明：
（1）本人及配偶已购买政策性住房的：请提供购房合同、发票和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各1份。
（2）本人及配偶如为外地城镇户口或曾为外地城镇户口、工作单位或曾工作单位为非杭州市区的，需提供该地房产主管部门和所在单位分别出具的住房及住房补贴证明[学习经历未中断过且户口从毕业院校集体户口迁入杭者（另需提供毕业证书）除外、1994年前从外地调入杭州市的除外]（1份，参考模板见附表3，若外地房产主管部门有其专用格式的证明，需涵盖实物分房、政策性住房、住房补贴情况，也可使用）。
（3）本人及配偶如有农村户口或曾为农村户口，需提供户口所在地乡镇土管部门出具的有关批地建房的证明（见附表4《批建份额证明》）并附送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批地建房呈报表、已享受拆迁安置政策的还需提供拆迁安置协议书 （各1份，如不能提供土地证、批地建房呈报表等需提供土管所和村委会的书面证明）。
（4）本人及配偶曾在或现在军队的，需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涉及部队住房及住房补贴人员情况证明》（见附表5) 。
（5）本人及配偶如申请领取过杭州市经济适用房准购证的职工，须先向杭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申请注销准购证（流程：登录支付宝APP，搜索“E房通”，注销准购证），或可在购买杭州市经济适用房后再填表申报（请提供购房合同）。

注：已申购学校住房，且申购后户籍、婚姻、住房等情况未发生变化的老师无需提供；如配偶户籍或工作单位至今在外地，因购房时提供材料具有时效性，故仍需提供现补贴申报时点的相关证明。
附表1：
浙江省省直单位职工家庭住房及补贴情况具结书
单位全称（公章） ：浙江大学                                        年    月    日
	职工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单位
	浙江大学
	参加工作时间
	

	
	职务或职称
	 
	月缴存基数
	
	住房公积金补贴月缴额
	

	配偶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单位
	
	参加工作时间
	

	本人及配偶享受政策性住房（包括房改房、腾空房、经适房、安居房、部队用房、农居房拆迁安置等）及住房补贴的情况
	政策性住房房屋地址                            

                             ，房屋建筑面
积       平方米，房屋性质        。
本人已发放住房补贴             元；配
偶已发放一次性住房补贴             元；配
偶已发放公积金住房补贴          元。

	本人已详细了解申请住房公积金补贴的相关规定，现遵章申请。本人对所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如因本人虚报、瞒报相关事项的，自愿退回已领取的公积金补贴，并承担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

        申请人签章：                           配偶签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或配偶有农村批地建房或批地建房份额的，已享受农居房拆迁安置的，已享受房改房、集资房等政策性住房，该家庭不得申领公积金住房补贴；
2.本人及配偶属部队转业或现役军人的，另需提供《涉及部队住房及住房补贴人员情况证明》；
3.原单位已建立公积金补贴账户且有余额的，直接办理补贴转移手续。
附表2：
单身申明具结书

浙江省省直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
本人             ，身份证号                  ，出生于       年     月     日，现婚姻状况为（勾选一项）：
1.未婚 □；
2.离异后未再婚 □；
3.丧偶后未再婚 □。
上述情况均属事实，如有不实,本人愿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具结。
申明人：
                                 年    月    日
附表3：

政策性住房及住房补贴情况证明
浙江省省直房改办：
兹有             单位      同志（身份证号码             ），其配偶      （身份证号码                       ），夫妻双方在本地区享受政策性住房及住房补贴情况如下：
该职工家庭（已、未）享受政策性住房：地址                   ，建筑面积     M2，其中成本价面积     M2，房屋性质          （如：房改房、经济适用房、集资建房等）。
该职工家庭享受一次性住房补贴情况：         ，（已、未）累计发放一次性住房补贴，补贴面积     M2，补贴金额      元，其中房改工龄补贴      元。 配偶         ，（已、未）累计发放一次性住房补贴，补贴面积     M2，补贴金额        元，其中房改工龄补贴      元。

    该职工家庭享受住房公积金补贴情况：          ，（已、未）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补贴      元，现每月发放     元；配偶          ，（已、未）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补贴      元，现每月发放      元。
其他补充情况：                                         。
审核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                 

单位房改办（盖章）                 所在地房改办（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表4：

批地建房份额证明
浙江省省直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
经我单位查实，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配偶姓名           （身份证号：                   ），在                   乡镇：
1.□截至目前未有批地建房审批记录。
2.□已有（□以家庭成员身份∕□以户主身份∕□与他人合作）批地建房审批记录，地址                      ，批准时间为      年   月   日，批准占地面积      平方米，建造层次      层，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批准人数      人，具体人员（注明姓名及批建时户口性质）：                                              

                                                                                                                        。
3.本人或配偶（□是∕□否）属当地集体所有土地征迁安置对象（房屋安置或货币化安置），合计安置面积（含货币化安置对应面积）        平方米。
特此证明。
当地村委会（社区）意见：          当地乡镇政府（含）以上
                                  审批部门意见:                                

盖章:                             盖章: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表5：
涉及部队住房及住房补贴人员情况证明

浙江省省直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
       同志，身份证号码           ，现工作单位是                          ，      年入伍，系我部队（□现役(离退休(      年转业军人），（未、已）在我部队购买或租用军产房。住房地址                                           ，总建筑面积      M2，其中享受部队房改房      M2，经济适用房       M2，集资建房        M2，租房      M2，其他政策性住房        M2。

该同志（未、已）在部队建立住房补贴账户，总金额         元（大写金额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其中：一次性住房补贴       元；按月补贴       元；地区补贴          元；其他补贴      元。
该同志在部队享受住房公积金           元。

其它需说明的情况                                             

                                                          。

审核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部队财务部门盖章                部队保障（营房管理）部门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此证明由部队师（旅）级以上财务部门确认，保障（营房管理）部门出具。

